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012號 

主旨:請會員旅行社辦理國內旅遊使用遊覽車時，應於出發前協助遊覽車客

運業者填具交通部公路總局修訂之「機關、團體租(使)用遊覽車出發

前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表」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1 月 8 日觀業字第 1070927951 號函轉交通

部公路總局 107 年 12 月 26 日路運綜字第 1070143139 號函辦理。 

2. 請至該機關網頁左方為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 

識別碼:WVC8LSE3  發文日期:1080108 發文字號:1070927951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


 



 



 


